
之前就已经发过了 ODI 备案方面的申请部门和材料今天再给大家解析一下常见

问题指南~

1.什么是境外投资备案（ODI)？

ODI，英文全称为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即境外直接投资，指国内企业、团

体在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准后，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直接投资，以

控制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目的投资行为。一般为两种情况：

①：新设公司（指的是在海外成立一家公司，而国内公司必须作为股东但是对

持股比例没有求）

②：企业并购（就是在境外控股一家公司，要出具尽职调查）

用官方的话来说，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后面简

称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

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

2．事业单位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三十六条规定：

事业单位法人开展境外投资参照本办法执行。

3．非企业法人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非企业法人在境外投资设立企业，应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办理；非企

业法人在境外设立机构，不属于商务主管部门境外投资管理范畴，因此不能为其

办理备案手续。

4．国内自然人以个人名义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自然人境外投资不属于商务主管部门管理范畴。（自然人在境外为

上市而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目前由外汇局负责办理相关的外汇登记手续。）

5．国内金融企业境外投资可以备案吗？



答：国内金融企业境外投资非金融企业属于商务部管理范畴，可以备案，但应征

求金融监管部门意见。

6．国内企业成立未满一年，可以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可以。但需对相关资金来源和资金构成进行说明。

7．国内企业可以跨行业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可以。若境内外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资格资质有要求的，企业应当取得相关证

明文件。

8．国内两个以上投资主体，由哪一方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十四条规定，投资主

体为两个以上共同开展境外投资的，应当由相对大股东在征求其他投资方书面同

意后办理备案。如果各方持股比例相等，应当协商后由一方办理备案。

9．国内投资主体境外投资参股比例小于 10%可以备案吗？

答：可以。

10．中央企业在地方的下属企业如何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中央企业在地方的下属企业应通过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在商务部办理境外投资

备案手续。

11．中央企业参股地方企业如何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若地方企业股份占比大，由地方企业在省商务厅或设区市商务局（委）办理

境外投资备案手续；若中央企业股份占比大，由中央企业在商务部办理境外投资

备案手续。

12．国内企业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备案吗？

答：需要备案。

二、关于境外最终目的地的相关问题



13．如何认定境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地？

答：最终目的地是企业投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

14．境外投资最终目的地是金融企业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二条规定，

仅限投资境外的非金融企业。

15．境外投资设立企业最终目的地处于境内的如何备案？

答：对外投资设立企业最终目的地处于境内的，原则上为该对外投资路径上第一

层级的境外企业办理备案。

16．国内企业并购拥有国外（绿卡）长期居住证的中国自然人在境外设立的公

司（最终目的地），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

17．最终目的地为境外投资基金可以备案吗？

答：在境外设立的投资基金公司如无具体项目视同平台公司，不办理备案手续。

如其有具体项目，可直接为项目办理备案手续，基金作为路径公司处理。

18．哪些情形的境外平台公司可以办理备案手续？

答：四种情形可以办理备案。1.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境外投资基金；2.为境外上市

目的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3.最终控制的资产在境内的境外投资，为其境外第一

层级平台公司办理备案；4.为境外发债目的设立的平台公司。

19．在境外以发债为目的而设立的平台公司如何备案？

答：境内投资主体应事先取得国家发改委的备案确认文件并提交，方可办理境外

投资备案手续。《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经营范围需注明仅用于境外发债。

20．拟并购的境外公司名称有中国字样，可以备案吗？



答：不可以。《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二十一条规

定，未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批准的企业，境外企业名称不得使用“中国”、“中华”

等字样。

21．境外最终目的地是特殊目的公司可以办理备案吗？

答：可以，所称特殊目的公司系指企业为实现其实际拥有的境内公司权益在境外

上市而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

22．国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层级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应该对

国内投资主体的境外第一层级公司报备，还是对特殊目的公司报备？

答：对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报备。

23．国内公司高管依据外管 37 号文在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 A，国内其他投资

者欲参与境外上市，获取 A 的相应股份，可否办理境外投资备案？

答：不可以备案。《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的中方投资主体不能是境内自然人。

三、关于投资路径的相关问题

24．作为投资路径的境外平台公司需要办理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作为投资路径的境外平台公司不是最终目的地企业，不需要办理境外投资备

案。

25．如何认定是作为投资路径的境外平台公司？

答：作为投资路径的境外平台公司不具备开展具体经营业务的功能，其收入来自

子公司的分红。

26．已经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可以作为境外投资路径吗？

答：不可以。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的作为路径的平台公司原则上不应具备开

展具体经营业务的功能。若要将已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路径，必须办理

终止备案方可。



27．对于已备案并利用境外企业作为投资路径开展投资的，如何处理？

答：对于已经利用境外企业作为路径开展投资的，如果企业办理该境外企业的变

更手续，应理顺投资路径，明确投资最终目的地，为每个最终目的地企业换发新

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旧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同时交回并作废。

四、境外投资分类管理的相关问题

28．哪些类别属于国家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

答：根据《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

74号），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开展外交方针、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以及

宏观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包括：1.赴与我国未建交、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

结的双多边条约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2．房地

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3 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

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投资平台；4．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

后生产设备开展境外投资；5．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能耗、安全标准的境外

投资。其中前三类须经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

29．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境外投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六条规定，按照企业

境外投资的不同情形，分别实行备案和核准管理。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

业的，实行核准管理，其他情形实行备案管理。国内投资主体按照《商务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核准初审取消后相关

工作的通知》（商办合函【2018】286号）文件要求，直接报商务部办理核准手

续。

30．境外投资房地产的限制范围是什么？

答：“房地产”的限制范围：在境外投资住宅、商业地产（写字楼商铺等）以及用

于建设住宅或商业地产的土地；在境外投资房地产企业，向境外既有房地产企业

增资，投资境外房地产信托基金；在境外投资商务会所、酒庄等。不包括：在境



外投资物业管理、房产中介服务；在境外投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基础设施或建筑

开发，如境外经贸合作区、产业园、科技园、仓储物流园等；在境外以获取对外

承包工程合同为目的，拟对承建的工程项目进行小比例投资的。

31．境外投资酒店的限制范围是什么？

答：“酒店”的限制范围：投资境外星级酒店、旅游度假村、商务酒店、一般旅馆

等。不包括：在境外投资不持有酒店资产的酒店管理业；在境外投资不包含住宿

的餐饮业等。

32．境外投资影城的限制范围是什么？

答：“影城”的限制范围：投资境外电影院、院线公司等。

33．境外投资娱乐业的限制范围是什么？

答：“娱乐业”的限制范围：投资境外室内娱乐设施（歌舞厅、电子游艺厅、网吧）、

游乐园、主体公园；投资境外彩票公司等。不包括在境外投资网络游戏、电子游

戏开发及运营；在境外投资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及发行等。

34．境外投资体育俱乐部的限制范围是什么？

答：“体育俱乐部”的限制范围：雇佣或租用运动员从事体育竞技表演、训练、辅

导、管理的组织、机构、企业等。

35．境外投资建筑企业办理备案手续需要哪些条件？

答：在境外以获取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为目的，拟对承建的工程项目进行小比例投

资的，投资比例通常不超过项目合同额的 15％。同时，境内投资主体应事先取

得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回执和立项批复，并提交中标文件或与外方业主签署的

合作文件作为证明。

五、相关范畴界定

36．如何界定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

答：以是否需要获得东道国（地区）金融监管部门牌照为标准。



37．企业境外投资的可转债属于商务部境外投资备案范畴吗？

答：有对应股权权益的可转债可以办理备案。

38．如何认定境外再投资？

答：境外再投资系指经境外投资备案的最终目的地公司利用其境外利润或境外自

筹资金的再投资行为；再投资是事后报告，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根据《境外投

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完成境外法律手

续后，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向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39．境内公司通过新设境外公司 A在海外设立二级公司 B，B属于境外再投资吗？

答：不属于。此案 B 是最终目的地公司，应该办理境外投资备案手续，申领《企

业境外投资证书》，A为投资路径。

40．境外最终目的地公司将其境外利润或境外自筹资金投回境内，属于境外投

资管理范畴的再投资吗？

答：不属于。不需要办理备案手续。也无需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向商

务主管部门报告。

41．境外投资路径公司用投资分红的资金在境外再投资一个企业，属于境外投

资管理范畴的再投资吗？

答：不属于。按新设办理备案。填报《境外投资备案表》时，把资金填在中方投

资构成的境外自有资金。

42．哪些企业的境外投资需要有相关资质？

答：《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年第 3 号）第十九条规定：境内外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资格资质有要求的，企业应当取得相关证明文件。

43．已在境外设立的企业能补办境外投资备案吗？

答：可以补办。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以新设办理。

44．对境外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是在发出要约时备案，还是要约成立后备案？



答：要约成立后办理备案。


